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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星期二午樣三時在紐約成功:'胡舉行 

主席：Mr. 0. LANGE(波蘭）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 

時、巴西、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波蘭、叙利 

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九五.臨時議程(文件S/396) 

一.通過議程。 

二，希臘問題：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 

事會報吿書(文件S/360)。i 

一九六，主席致詞 

主席：安全理事會依照議事規則推選波 

蘭代表擔任光榮的主席一職這是第二次了。我 

欲於此際向上月份的前任主席Mr. Parodi表 

示感謝之意；我覺得我也是代表理事會全體理 

事發言。Mr. Parodi兩度擔任理事會主席,每 

一次都是文雅、正確、大公無私地執行職務。我 

深信我向他表示感謝也是表示理事會全體理事 

的感想。 

未來的一個月中間工作將極繁重。等待審 

議的問題在以後一個月內包括希臘問題、軍事 

參謀圑報吿書、2及常規軍備委員會主席就該委 

員會工作計劃送交理事會的一件公函。3我將於 

本月份任何一次會議中就這三個問題所需會議 

時間的遒當分配以及希望各位理事出席的會議 

次數採詢各位的意見。 

一九七.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八.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i"^丁爾巴尼亞代表Colonel Kermxhi,係, 

利亚代表Afr. Mevorah,希臘代表Afr. Den— 

dramis,及南斯拉夫代表Mr. Vilfan,應主席 

請,就理事會議席。 

1參閱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 

2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 

—號,附件三十七。 

a同上,補編第十四號,附件三十七。 

主席：本席現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VILFAN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 

團認爲對於調查圑報吿書應加以詳細研究，特 

別注意報吿書第二編："調查圑所獲證據的調 

查"。理事會對第三編——"結論"——應給予 

更多注意；這些結論應根據第二編內所載公正 

登記的證據而來。最後，它也應注意第四編內 

的建議；這一編應依照公正查明與鑑定的事實 

提出遒當措施。 

本問題性質的嚴重需要採取此種程序。不 

論大家對希臘境內及希臘邊境上所有的情勢以 

及造成此種情勢的原因意見如何，聯合國一個 

非常重要的先例現已成爲問題。而三個國家的 

榮譽也被牽涉。希臘政府控訴南斯拉夫、阿爾 

巴尼亞、與保加利亞三國助長內戰，同時挑撥邊 

境事件。南斯拉夫等三國也對希臘政府提出許 

多控訴。南斯拉夫對調查圑提出了關於希臘政 

府(一)有計劃地消滅馬其頓的少數民族，（二） 

招集與利用戰犯與賣國賊作反南斯拉夫與反民 

主行動，（三)及有計劃地挑撥邊境事件等的證 

據與證人。南斯拉夫强調指出上述三點顯示希 

臘內部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調查圑曾就本問題 

進行調查，蒐集大量資料，聽取許多證人的報 

吿，並在報吿書內備載一切事實與結論。但本 

問題尙有許多可資討論之處。 

我要首先聲明，當我們聽到美國代表在理 

事會第一四七次會議內的陳述時, 4深感詫異。 

美國代表主張在尙未有機會聽取最有關係的國 

家的意見之前卽無保留地全部通過調査圑十一 

位圑員中祗有六位圑員提出的結論。雖然最後 

鑑定情勢者應爲整個安全理事會，美國代表却 

建議不必再行討論。 

遇到像此事所涉及的這些問題決不能因求 

迅速而放棄徹底審議。人們將得到一種印象， 

覺得這些結論不是根據事實，而是根據特別利 

益及事前的決定。我無庸强調指出此種印象將 

對聯合國的聲望與人民對它的信心給予多少損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一 

號。 



這些理由牽涉原則問題，而決非僅屬程序 

問題,極爲重要。因此,美國代表的陳述使我們 

非常驚異,並令人囘憶到調查圑美國代表Mr. 

Mark Ethridge的談話所袷予我們的印象。 

Mr.Ethridge囘國之後立卽向報界宣稱，除其 

他事項外:"我覺得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與阿爾 

巴尼亞三國對於在希臘北部活動的遊擊鄧隊供 

袷武器、訓練、補袷、醫藥與庇護，實是毫無疑 

問。若非美國干預，希臘必將陷入少數共產黨 

徒的掌握。" 

南斯拉夫駐華盛頓大使Mr. Kosanoviii特 

就此事致函聯合國秘書長Mr. Trygve Lie,請 

他注意此種行爲的失當，並稱： 

"他[Mr. Ethridge]他注經由報界發 

表此種意見，必然會對調查圑提出的不論 

任何建議、措施、決議案、或報告書發生特 

殊影響。他這種舉動可使人們斷定他對安 

全理事會所作的報吿決非欲求協助安全理 

事會調查事實，使其可以公正解決一個極 

重要問題的調查員的客観調查結果，而是 

具有特殊政治用意及深切偏見的報吿。" 

Mr. Ethridge於報界人士請他表示意見時 

答稱"瞎說！"。我們覺得美國代表在第一百四 

十七次會議中的陳述絲毫不能改變這個至少可 

說是簡單答覆所給予人們的印象。 

特別使我們感到詫異的是大家知道我們曾 

經徹底研究過調查圑蒐集的一切資料，並曾參 

酌此等資料研究多數圑員的結論。我們認爲安 

全理事會應作同樣研究，但不幸美國代表沒有 

這樣做。祗須略行觀察少數實例卽可動搖美國 

代表似乎具有的信心，卽調查圑過半數圑員的 

結論具有充分理由，並係最後決定。我欲請理 

事會注意這些實例。 

調查圑的任務爲查明侵犯邊境與發生事故 

的原因與性質。它的名稱爲"希臘邊境事件調 

查圑"；他的報吿書也用同樣標題刊印。邊境事 

件若非調查的唯一對象，至少也應爲其主要對 

象。南斯拉夫若確曾挑撥希臘內戰，它若確曾 

訓練希臘遊擊隊,給予武器,並在其領土內袷予 

庇護，則此種行動所引起的邊境事件必係南斯 

拉夫政策的切實表現。南斯拉夫如確曾採用滲 

入、恐嚇、與詭計等陰險方式的武力政策，邊境 

事件因不能掩飾之故正可授人以當場拿獲的機 

會。 

在另一方面，如照南斯拉夫所說，援助希臘 

遊擊隊並無其事，又如希臘政府的內部政策及 

其侵略性外交政策確曾激起侵犯邊境事件，那 

末,這種事件也就非常重要。 

"希臘邊境事件調査團"之所以採取此種 

名稱是確有理由的。 

我現請各位察閲調查團報吿書，研究其中 

關於調查團所集證據及多數圑員所述結論的各 

編，並注意它對調査目標的中心問題如何加以 

處理。 

第一，調査團在希臘政府控訴南斯拉夫援 

助希臘遊擊隊的五十七次事件中顯然祗審査了 

四件。它所審查的是Ayia Paraskevi, Sour-

mena, Skra,及Idhomeni發生的四次事件, 

可參閱報吿書第一卷第二編第三章C節第三十 

二至三十五段、第九十八至第一〇二頁（文件 

S/360)。報吿的事件數目及本問題的重要性與 

審查的事件數目相差頗遠,殊屬奇特。 

人們應注意到的第二點爲南斯拉夫雖曾指 

控希臘政府從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六年十 

二月間對南斯拉夫發動七十九次軍事性質的事 

件，並雖經調查圑內的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於其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曰函（文件S/AC.4/115)內 

强調指出此種情形的嚴重，請求至少應行審查 

其中四次事件,調查圑竟未予理會。所以,就構 

成4^心問題的這些事件而論，調查顯然是一貫 

地依照僅屬片面的陳述來進行。 

這裏應注意到的第三點爲報吿書內最重要 

鄧分，卽過半數圑員關於調查過的事件——牽 

涉援助希臘遊擊隊事件——的結論所佔篇幅非 

常之少；事實上只有一句,並且還是偶然一提作 

爲例子。相反地南斯拉夫報吿的軍事性事件雖 

經南斯拉夫代表堅請調查但迄未調査，這些事 

件反在報吿書結論十五頁內佔了整整三頁。因 

此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結論內不提起調查過的 

事件，而未經調查的南斯拉夫報吿事件則以數 

頁篇幅大加渲染。這種武斷辦法可使希臘政府 

的立場獲得贊助。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我不願僅作籠統 

陳述,而欲詳加說明。 

結論內祗有一處提到控訴南斯拉夫的事 

件。第一卷第三編第一章A節第二段（C),第 

一六八頁上稱："根據所獲證據,南斯拉夫邊境 

防軍准許遊擊隊在希臘軍隊追擊時逃至南斯拉 

夫。調查圑於調查Sourmena及Idhomeni事 

件時業經切實查明。"觝有這樣的一句。 



這樣偶然提到一句便在結論中結束了這個 

最重要的問題。調查過的兩次事件祇偶然一提， 

第三次與第四次事件則一字不提。這種偶然提 

起與一字不提的方法是否可證明希臘政府無法 

證實它的陳述，因此人們可斷定並未發生任何 

事件呢？ 

我們若研究調査結果必將達到這種結論。 

我請就這四次事件重新加以檢討。 

先說Idhomeni事件。據希臘文件，所稱 

有遊擊隊員十五人於襲擊Idhomeni隊邊境哨 

所後，公然進入南斯拉夫領土 （希臘白皮書第 

二册,第四十七頁,項目九）。5 

調查圑關於此次事件聽取了三個證人的報 

吿： 

證人Gioumourtazoglou的證言(文件 

S/AC.4/PV/57H)未被調查圑接受，因爲連美 

國代表本人也認爲，調査圑對其證言不感興趣。 

證人Tsakiropoulos宣稱他被遊擊隊員叫 

醒，命令他背負一受傷隊員偕同其他隊員同至 

南斯拉夫邊境。他們在邊境上會到兩個南斯拉 

夫兵士——據證人稱他認得出是南斯拉夫制 

服。這兩個兵士站在黑暗地方，距離他們五至 

七公尺。 

證人Ghikoudis與Tsakiropoulos運送 

另一受傷者至同一地點。前者說他看到這雨個 

兵士,但因天黑看不淸制服。他有一件書面證言 

送交調查圑，並聲明曾宣過誓的。當問到這一 

點時，他否認曾經宣誓，問他是否願再行宣誓 

時,他答稱："我不能宣誓"(文件S/AC.4/PV/ 

57H)o 

關於Idhomeni邊境事件的全部糾紛就此 

結束。遊擊隊公然進入南斯拉夫領土的整個故 

事變成了兩個農民的含糊矛盾證言。他們在黑 

夜負載兩個受傷遊擊隊員進入南斯拉夫領土約 

三十公尺,地點在兩國邊境哨所中間。最令人驚 

異的是一個證人說他能在黑夜看淸楚制服，認 

定是南斯拉夫兵士。附帶地講，這一點與希臘 

時常宣稱希臘遊擊除員穿南斯拉夫制服之說有 

無矛盾呢？ 

其次,我要略談Sourmena事件<^次事件 

的情形據稱如下：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來自 

南斯拉夫的遊擊隊員襲擊Sourmena的希臘 

兵營，並於交鋒後退入南斯拉夫領土。南斯拉 

5希臘政府所提女件,標題爲"一九四六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希躐途境事件"，經調査圑編爲文 

件S/AC.4/17。 

夫邊境防軍向他們招呼和做手勢，並開火掩護 

遊擊隊員返入南斯拉夫領土；南斯拉夫士兵並 

進入希臘領土保護遊擊隊員（參閱希臘白皮書 

第二册，第四十九頁,項目二)。 

希臘提交安全理事會文件6內的指控措詞 

更强,竟稱遊擊隊員退入南斯拉夫邊境哨所(地 

點一六九五)。 

這個據報的事件引起外交文牘的往還。南 

斯拉夫政府深知那個地方在那個時候並未發生 

任何事件，担絕接受希臘政府的節略。南斯拉 

夫政府否認發生任何事件，並經希臘陸軍第三 

軍的正式公報證實，希臘各報曾於一'九四六年 

九月二十二日刊載該公報。希臘當時大槪謠諫 

紛繁，與現在相同，因此第三軍司令部認爲有 

發表下開公報的必要： 

"Doiran區（三國交界處）的掃蕩無 

政府黨徒工作已於九月二十日上午結束， 

無政府黨徒已向南斯拉夫邊界逃逸。報載 

若干數字偏近誇大。南斯拉夫邊境防軍並 

未向希臘部隊開火。民衆務應鎭靜。" 

希臘聯絡員仍要求調查該次事件。調查圑 

雖明知此事業經否認，仍接受他的建議。希臘 

代表深知調查此種事件的不合理，忽忽忙忙地 

於調查時提出一件標題爲"Sourmena事件"的 

報吿書。這件報吿書請調查圑接受與調査共計 

九件彼此毫無關係的事件。這種策略的用意顯 

然企圖阻止調査圑就業經向其提出並經其接受 

的事件作詳細的澈底調查。 

關於該次事件尙有另一因素應予强調指 

出。經南斯拉夫代表一再要求後，調查圑最後開 

始進行調查，但對方有意隱藏最重要的證人。我 

是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Mr.Tsaldaris 

向安全理事會第八十三次會議宣稱爲最重要證 

言的那些證人。 7 

被捕遊擊隊員Konstantinidis。據說他是 

被捕時目擊遊擊隊發動襲擊前及襲擊時的行動 

農民Antoniadis。依照希臘白皮書第一 

冊8 (第一五二頁）,他是提供最多資料的希臘鄯 

隊的響導； 

6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十二號,附件二十三。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二十五號及補編第十二號,附件二十三。 

8希臘政府所提文件,標題爲"支持希臘向安全理 

事會所提控訴之證據",經調査圑編爲文件S/AC.4/15。 



希臘兵士 Gheorgios Soumanis。據稱他 

被遊擊隊捕獲，被拘四天，最後逃出。他是對遊 

擊隊員敗走後逸去方向問題的最重要見證； 

希臘兵士 Periklis Soumanis。他屬於共 

有士兵三十人的重要部隊，據稱該部隊曾與南 

斯拉夫邊境防軍發生接觸； 

Lieutenant Jardiniadis。他是首先報吿整 

個事件的人。對方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向安全 

理事會聲稱Lt. Jardiniadis的報吿連同其他證 

言，爲唯一證據。 

這些主要證人沒有一個向調查圑報到。 

所有以上各見證的證言雖經於十二月間送 

交安全理事會作爲該次事件的唯一證據，但沒 

有一個在調查圑前出現，殊屬可怪。 

希臘代表圑捏造其他八次事件以求逃避該 

次事件的詳細徹底調查，原因已極明顯。希臘 

方面的新證人 Captain Nikitas, Lieutenant 

Berovalis,兵士 Sotirios A. Balis ,及農民 

Hadjopoulos等所以提出荒謬矛盾證言的原因 

也就更易明瞭。 

最荒謬的是希臘軍官Captain Nikitas及 

Lieutenant Berovalis向調查圑聲稱他們曾於 

發生所謂事件時命令所屬部隊向南斯拉夫邊境 

哨所射擊。 

希臘政府與希臘參謀本部聲稱它們命令希 

臘軍隊不得開火，因此這兩個軍官使希臘政府 

與希臘參謀本部成爲說謊者。在另一方面，這 

些證言顯示了 一點，卽希臘政府甘冒啓釁之嫌， 

堅稱確曾發生此一事件。 

調查圑聽取的南斯拉夫方面證人爲邊境防 

軍的Djordje Ilijevski下士與Kiro Jorda-

novski中士。這兩個人於希臘遊擊隊與希臘陸 

軍交戰的一天正在據稱爲南斯拉夫開火與希臘 

遊擊隊返却的地方站崗。他們老老實實的說他 

們從距離幾公里之處目睹戰事並聽見槍聲，且 

在戰事進行中有一位希臘軍官率領一排士兵要 

求准許他們從南斯拉夫領土方面作包圍運動， 

但被他們拒絕了。這件事情便此結束；無人向 

南斯拉夫邊境防軍射擊，南斯拉夫邊境防軍也 

未向任何人射擊。上述情形完全與剛才引證的 

希臘陸軍第三軍圑司令部公報相符。 

第三件是Skra事件。據稱此次事件中遊 

擊隊從南斯拉夫出發,襲擊Skra,希臘的Gen-

eral loannou並向調査圑報吿內中有南斯拉夫 

人參加。希臘政府聲稱遊擊隊於襲擊Skra後 

返囘南斯拉夫,General loannou則向調査圑 

報稱遊擊除向"Skra近郊山上"返却。 

希臘送交調查團的文件甚至指稱係由南斯 

拉夫軍官指揮作戰。可是，沒有人能向調查圑 

證明曾看見南斯拉夫士兵。證人Kouris自己 

也懷疑有南斯拉夫士兵參加之說。至於南斯拉 

夫軍官指揮作戰一點,Lieutenant Kouris聲 

稱這是他個人的意見，'因爲祗有南斯拉夫軍官 

方能策劃如此周密的軍事行動。 

關於遊擊隊來自南斯拉夫一點，希臘政府 

提不出一個證人能加以證實。同樣地，沒有一 

個證人能證實遊擊隊退往南斯拉夫。調查圑就 

此次事件聽取了 Lieutenant與Andreadis兩 

個證人的陳述。Lieutenant Kouris不但未證 

實希臘方面所說的話,實際上並表示懷疑。 

調査圑繼卽聽取另一證人，農民Andrea-

dis, 的陳述。他說他從距離七公里之處看見一 

大批人，包括携帶武器的人，與牲口進入南斯拉 

夫領土。這是從距離七公里之處所看見的。我 

欲强調指出在山崚區域能够看得如此淸楚顯然 

不可能，也不可置信。 

調查圑聽取的第三個證人是Tsembis。據 

說當時他被遊擊隊擄至邊境，在希臘境內拘禁 

了四天,但別無其他事故。 

最後一件是Ayia Paraskevi事件。此一 

事件載於報吿書第二部分內Ayia Paraskevi 

與Kato Klinai兩個地名之下。 

據希臘方面稱，此一事件係發生於一九四 

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遊擊隊從南斯拉夫領土內 

用自動式武器襲擊希臘邊境第五十五號哨所， 

並於同時襲擊Kato Klinai與Ayia Paraskevi 

的憲兵站。遊擊隊嗣後據稱返入南斯拉夫領土， 

由南斯拉夫邊境防軍收容並給予協助。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另有遊擊隊員三十人 

在南斯拉夫邊境防軍協助下據稱向希臘邊境第 

五十五號哨所開火，襲擊Kato Klinai與Ayia 

Paraskevi兩地憲兵站，然後公然退入南斯拉 

夫領土。 

希臘方面祗能就其控訴提出兩個證人， 

Lieutenant Stefanidis與兵士 TsirigoSo這兩 

個人都不能證實希臘方面所說的話，甚且並 

未提起遊擊隊從南斯拉夫領土襲擊希臘邊境第 

五十五號哨所，或遊擊隊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 

十四日作戰之後得到南斯拉夫邊境防軍的協助 

返至南斯拉夫，或遊擊隊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七 

曰進行襲擊後返入南斯拉夫。 



證人Tsirigos切實聲明："那是深夜，我 

看見有人向我走過來；我就喊'立定'。我不知 

道他們是誰,也許他們是田襌工作的平民。"調 

查圑問他,這些人是否穿制服的,他答稱:"我怎 

能看出他們是否穿制服呢？" 

問他知不知道遊擊隊越過邊境之處時，他 

答稱："邊境第五十五號哨所可以吿訴你這一 

點。"我不知道是否事出偶然，希臘代表不幸未 

着令該邊境哨所的任何人員向調查圑報吿，也 

未陪同調查圑圑員視察該哨所。此種避免聽取 

當場見證的陳述的情形是否有些奇特呢？ 

問他這些侵略者於交戰後返往何處時，這 

個希臘證人Tsirigos答稱：".. .約於淸晨四 

時他們分成兩隊；一隊退往Ethnikon,另一隊 

退往Ayia Paraskevio" 

這便是這個主要希臘證人就該次事件所能 

說的話。我尙要强調指出，他是唯一的所謂直 

接證人與該次事件的在場證人。 

第二個證人Stefanidis祇能說當遊撃隊退 

却時他聽見遊擊隊方面放歩槍一響，緊接着南 

斯拉夫邊境哨所方面也發出步槍一響。這是這 

個證人所能就該次事件向調査圑報吿的唯一要 

點。 

Ayia Paraskevi與Kato Klinai事件不 

因調查結果確切證明希臘方面的虛僞便算結 

束。其中尙另有文章，對於說明希臘政府對所 

謂邊境事件一切行動的眞實性質與背景特別重 

要。許多證人被拘捕在希臘監獄內，若不在監 

獄內便是生活於使他們的陳述一定有重大價値 

的狀況下。我再說一遍，許多證人曾自動向調 

查圑提供關於希腿軍事與警察當局組織偸襲行 

動的資料。英國駐Fior ina副領事Mr. Hill 

及領事館人員所擔任的任務以後將另行報吿。 

希臘軍警當局經由武装的"巴立斯脫"（Balist, 

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黨徒及聲名狼藉的通敵叛 

徒）及契脫湼克（Chetnik,南斯拉夫遊擊隊員） 

正在希臘指稱發生Ayia Paraskevi與Kato 

Klmai事件的時間與地點對Floirna地區及 

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的民主人士有計劃地作恐 

怖偸《。 

被囚的希臘公民Ifantis與Apostolos V i -

taniotis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在Ikaria遞 

送一件備忘錄袷調查團，內稱："越界入境的武 

装巴立斯脫經希臘當局予以容納。當局並不將 

其解除武装。他們携帶手槍在市內及Fiorina 

的廣場上隨意行走。來自南斯拉夫的武装契脫 

湼克往往越界入境。他的經常成羣結隊，携帶 

武器，自由行走。...這些隊伍與憲兵合作，共 

同控制該地區。" 

備忘錄內另一部份稱："希臘與南斯拉夫邊 

界上的Ayia Paraskevi地方駐有憲兵與巴立 

斯脫。某次他們包圍整個鄕村,開槍射擊,搶家 

规舍,拘捕並虐待人民.. . " 

這 些 陳 述 與 F i o r i n a 的 E A M 區 域 委 員 

會遞交調查圑的節略內所供給的資料完全符 

合。我現在引證其中一段:"逃往希臘躱避民衆 

憤怒的巴立斯脫與契脫湼克得到了庇護與武 

器。Mr. Hill召集他們，送交希臘當局派往 

Fiorina及邊境各鄕村——Kata Klinai, Kra-

teron, Ethnikon...——擔任夜間巡邏工作。" 

同一地區的NOF區域委員會在送交調查 

圑的節略內直稱："一九四六年七月及八月間， 

Kaimakchalan 一個邊境哨所駐有"巴立斯脫" 

二十二人。他們時常進入南斯拉夫領土，騷擾 

Akhladha村，致使居民逃入山林。巴立斯脫 

會同希臘憲兵於夜間巡邏Kato klinai村，使民 

衆恐懼不安。Krateron有一隊巴立斯脫專門 

擔任協助Mr. Hill所屬人員越過邊界，及援助 

來自南斯拉夫的難民。" 

這些事實均經Dr. Efthymios loannidis 

完全證實。他正是因此種作證最近被希臘當局 

處死。 

一個被囚的敎員Mihail Servinis於一九 

四七^三月十四日從Soloniki監獄內致函調 

查圑及各報證實上述事實。 

另一證人,Buljkes的一個希臘難民Pasha-

lis Papadopoulos,也在送交調查圑的節略內 

證實這些事實。 

證人Nazmi Emini Azemi的證言及調查 

圑在南斯拉夫聽取其他證人的證言，也證實這 

些 事 實 。 ' 

人們在研究這些事件時應記着希臘政府選 

擇最重要與最重大的事件提請調査，以其爲典 

型事件，使調查結果可普遍遒用於提出報吿而 

未經調查的其他一切事件。事實上，調查圑對 

這個問題也是如此想法。但大家已看到調查這 

些特選事件的結果——證明並未發生任何事 

件。因此我們也應斷定未經調查的對方所報其 

他事件亦無其事。南斯拉夫代表圑自始卽聲稱 

這些事件都是希臘政府的無中生有。 



我更要指出，希臘政府爲了證明並無其事 

的事件起見，於調查圑進行調查時及對目前各 

事件不惜提出假證人，來支持它的控訴。南斯 

拉夫代表團聲明保留於必要程度內，&行檢討 

希臘方面各證人是否可靠的權利。 

我方業經向調查圑說明各證人都受到徹底 

指示應講什麽話；他們受到身體上的磨折與道 

義壓力；多數證人均爲曾經被希臘警察拘捕或 

正在受審訊的人。'調查圃亦已昤悉若干證人爲 

職業f人，犯，內中並包括戰犯、賣國賊等。因 

此調4團'於工作時收到的許多書面陳述均羼虛 

僞,或係希臘當局所僞造,乃當然之事。其他陳 

述或則充满了矛盾，或則顯屬虛僞無稽。 

現請囘、至本題，作一總結。調査圑多數團 

員的結論實際上避開了調查的中心問題，卽涉 

及援助希臘遊擊隊的事件，這種情形如何加以 

說明呢？祗有一個說明。這便是說多數圑員間 

接承認,根據調査結果對這個問題已無話可說。 

這便是說並無涉及援助希臘遊擊隊的事件，因 

爲此種事件從未發生。調查圑多數圑員的結論 

內也將希臘政府宣佈的所有五十七次事件均列 

爲邊界軍事事件，未將其列爲援助希臘遊擊除 

的事件,更可證實我們的信念。 

多數圑員所達結論中對這個問題的輕描淡 

寫沒有其他方法可加以說明。調查圑多數圑員 

的說話若前後一致，我們當然不能對他們採取 

的態度有甚麽異議。但他們並不前後一致。他 

們若至少不提到這些事件也可以說是前後一 

致。但他們要隨意提上一句，好像是確有經由 

這些事件援助希臘遊擊隊的情事，這與他們客 

観地默認並無此種事件的態度相反。 

除了到目前爲止所說的一類事件之外，調 

査圑尙遇到關於另一類事件的問題，這便是希 

臘政府在邊境上對南斯拉夫及其他鄰國的軍事 

挑嚣。南斯拉夫曾促請調查圑注意一九四五年 

五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發生的七十九次此 

種事件。 

南斯拉夫提請調查後開事件： 

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Belasica山 

上的契脫湼克十五人企圖從南斯拉夫强行衝入 

希臘； 

二.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希臘士兵八 

人埋伏在Kozuh山坡上等待南斯拉夫巡邏隊； 

三.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希臘空軍用 

機關槍射擊Kozuh山上的南斯拉夫邊境哨所； 

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希臘空軍用 

機關槍射擊Kozuh山上的南斯拉夫另一邊境 

哨所並擲炸彈。 

希臘方面對此類事件一件亦未提出或請 

求調査過。調査團未接受南斯拉夫提請調査任 

何一件事件的請求。因此，就南斯拉夫與希臘 

邊界而論,祗有南斯拉夫提出此種請求，但未經 

調查。 

我們不妨研究調查圑就本問題達到的結 

第一卷、第三編、第一章C節"不牽涉援助 

希臘遊擊隊問題的侵犯邊界事件"標題下稱(文 

件S/360,第一七四頁）："希臘政府控訴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亜、與南斯拉夫在共同疆界上有 

意挑雾。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也 

對希臘作同樣控訴。調查圑已就每一事件聽取 

許多證人的陳述並查閱支持雙方控訴的許多文 
件"0 

調查圑多數圑員聲稱,第一,希臘指控南斯 

拉夫引起軍事性質的挑雪事件,其次,調査圑業 

經加以調查。根據我剛才所說的話，南斯拉夫 

認爲這兩項陳述都不正確。調査團多數圑員犯 

了此種錯誤之後，必然再犯另一次更嚴重的錯 

誤。調查圑未接到希臘提出任何此類控訴，且 

雖經南斯拉夫列舉七十九次事件並請其至少調 

查四件，但調查圑未予審議，也未聽取任何一 

個證人的陳述，竟宣稱(文件S/360,第一七六 

頁）："...調查圑未收到有作證價値的證據，可 

以證明與遊擊隊活動無關的侵犯邊境事件爲希 

臘或其北境鄰國政府的有意挑雪，或任何一方 

採取有計劃的挑奪政策，或事件本身卽屬任何 

一方存侵略之意的證據。" 

調查圑的報吿毫無事實根據，並充満了嚴 

重矛盾。以整整三頁提的全鄯結論的唯一用 

意便是混淆視聽,並偏袓希臘政府,使它免受北 

境鄰國所提詞正理直的指控。 

當然會產生這樣的結論：這個問題尙未結 

束。我們不能隨意接受調查圑的結論，特別因 

爲我們有理由可以講我們所指出的那種敷衍塞 

責的不正確調查並非例外情形。多數圑員所達 

結論大體上便是屬於上述性質。爲更求證明這 

句話起見，我再引證調查圑多數圑員所達結論 

毫無事實根據的另一例證。 

第一卷、第三編、第一章A節第二段(a)稱 

希臘遊擊隊在南斯拉夫獲得武器的接濟。第二 



段（c)內也有同樣論調。這個問題的重要用不 

着多講。若說南斯拉夫煽動希臘內戰,此時遍及 

希臘全境的戰事爲南斯拉夫從中干涉的結果， 

那末希臘遊擊隊的武器是否由南斯拉夫供給便 

成爲主要問題之一。調查圑關於這一點如何講 

呢？ 

第一卷、第二編、第一章C節,第十五段(a) 

(iii)稱："武器的供給.證人Filippos Vassiliou 

說他於進入希臘領土之前曾由一個姓Lazaros 

者在南斯拉夫境內給他一枝手提機關槍（希臘 

白皮書第一冊、第一〇四至第一〇五頁）；他並 

於三月^^一日在F i o r i n a向1 A小組作同樣 

陳述。Valtadoros說他在希腿領土上時'他的 

隊長提議，派他往最近的南斯拉夫啃所領取軍 

火'。此項建議並未實行，但Valtadoros稱另 

一隊長 'Prossos吿訴他,Prossos曾多次往 

南斯拉夫邊境哨所領取軍火'。南斯拉夫國民 

Kosta Cuparikov稱,'他自己的大隊長便曾運 

送軍火至希臘'（文件S/360，第六十三頁)。" 

我要補足Vassiliou所說的話。據Vaâsi-

liou自己的陳述,他從一個叫作Lazaros的希 

臘人方面得到一枝步槍，供保護自己，防備射 

狼之用。 

這便是調查圑就這個問題所能蒐集的資 

料。此種資料爲希臘政府所提出，因此沒有人 

能譴責調查圑將其載入紀錄。但調査圑多數圑 

員不應在其重要的籠統結論內根據這種毫無根 

據、未經證實、與無足輕重的證言譴責南斯拉夫 

對希臘境內的遊擊隊運動供給武器；調查團亦 

未經授權以這些資料爲根據。縦使調查圑所記 

錄的證言都很確實，調查圑多數圑員也不應作 

這種結論。但多數圑員仍稱其爲口頭與書面提 

出的許多證據。這的確不但不合邏輯、也有欠 

公正。 

我們認爲我們有充分理由達到最後結論， 

卽就南斯拉夫而論，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上並 

未發生與武装希臘遊擊隊運動有關的任何邊境 

事件或任何活動。我們深信凡是願意硏究一切 

資料與調查圑報吿書的人都會得到這種簡單的 

當然結論。 

我現欲提起美國代表就這個問題所作的最 

後一次陳述。實際上他祗就最重要的問題複述 

多數圑員結論中的話。我們今夫已將此項結論 

證明爲毫無根據。我觝須引述關於南斯拉夫將 

武器供袷希臘遊擊隊的一段便已足够。 

在另一方面，美國代表的陳述對調查工作 

的中心問題——我是泛指關於一切事件的問題 

——所抱態度與調查圑多數圑員在其結論內所 

表示的並經我們在今天的陳述內詳加討論的態 

度相同。 

美國代表於提到調査圑的名稱與任務時也 

表示這種態度。舉一個例，他並不引證安全 

理事會決議案內規定調查圑的第一項任務便 

是"詳查侵犯邊境與邊境衝突事件之原因與性 

質。"3 

相反地，他不正確地宣稱調查圑奉命辦理 

的任務爲"査明關於希臘政府指控的情勢的事 

實"。1°他忘記了依照理事會的命令，調查圑不 

但應根據希臘方面的指控，也須根據南斯拉^、 

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方面的指控，調查這些 

問題。美國代表陳述內與事實不符之處不限於 

更改普通字句，並似欲改變今天討論中的整個 

問題的性質。 

因調查圑未發現,也不能發現，邊境事件或 

供袷武器情事，美國代表不得不對於使用武力 

侵犯一國領土完整的觀念提出另一定義。這種 

觀念與人們到目前爲止所普遍接受的觀念不 

同。他找出滲入、恐嚇、與陰謀等公式以供羅織。 

過去兩年來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與保 

加利亞滲入希臘的南斯拉夫人，除了賣國賊與 

戰犯之外還有誰呢？大家知道此時尙有來自其 

他方面的大批份子滲入希臘的整個社會生活， 

這種事實甚至調查圑也注意到了。 

我們承認國際關係間最近有採用恐嚇方式 

情事，不但有美國代表所說的那種隱藏的恐嚇， 

還有公然的恐嚇。無論如何，南斯拉夫決非應 

受此種指責的國家。但就恐嚇而論，巴爾幹國 

家倒能揭露很多事實。 

儘管引用這些空洞的羅織——陰謀也是羅 

織罪狀之 仍不能掩飾我們所說的基本事 

實。這種羅織以及其他類似羅織祗能證實南斯 

拉夫方面並無邊境事件，也未對遊撃隊袷予捕 

給。 

除此之外，我們尙有另一原因認爲必須分 

別研討毎一問題，以求對調查圑報吿書作翔實 

徹底分析,俾可完全明瞭眞實情勢。爲了和平、 

爲了聯合國的威信、及爲了南斯拉夫的榮譽都 

有必要。 

9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二十八號,第七〇〇賈。 

1»同上,第二年,第五十一猇。 



因此，我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件正式提 

案，建議舉行此種討論。 

Mr. VAN LANGENHOVE(比利時）：美 

國代表於六月二十七日第一百四十七次會議時 

建議11安全理事會立卽開始審核調查團的建 

^^。 

建議各點如下： 

一. 各方努力設法建立彼此正常關係，切 

勿採取可能促使情勢轉趨嚴重的任何行動，特 

別避免協助吡隣國家內企圖推翻現有政府的份 

子；各方應力求經由外交途徑直接解決彼此間 

的困難,若此種辦法不能獲得預期結果，將其提 

交聯合國適當機構處理； 

二. 各關係國政府尤應就解決邊境問題， 

及必要時，並就解決關於少數民族的若干問題 

互相商訂協定； 

三. 最後，各方贊助安全理事會設置一個 

機構——可能採取委員會的形式——隸屬於理 

事會之下，擔任公平調查、調解、與諮詢工作,協 

助各方解決上述問題，包括難民待遇問題在內。 

這些建議引起了若干異議，業經比利時代 

表圑詳加研究。在對本問題的要領聲明立場之 

前，我欲試行排除若干誤會。報吿書第四編.第 

二章內所引若干人對上述建議的異議顯然揭露 

了這些誤會；此次辯論中也有人表示此類誤會。 

我們應加以研究，庶可預料對於安全理事會就 

本問題所能採取的解決辦法會發生何種誤會。 

人們表示的第一種異議爲調査圑所提建議 

不是根據公正資料，而係完全根據一個關係國 

政府的陳述。研究報吿書各節卽可使理事會各 

理事決定偏袒之說有無根據。我必須先行指出， 

這些建議的內容不能令人認爲，與其對若干其 

他政府的立場相較，企圖歧視某些政府。相反 

地，建議毫無歧視，對各當事國一視同仁，請每 

一國在言行上遵守同樣原則與同樣限制。因此， 

從方法上看起來，我不得不認爲人們決不能批 

,抱此種精神的建議會有容許不公平之意。 

第二種異議認爲設置安全理事會管轄下的 

邊境事件調査圑與關係國家的主權——特別是 

自由處理各國間關係的主權——相牴觸。依照 

此種說法，建議案文內主張關係國家間締結條 

約或協定的辦法也有同樣缺點。我也許誤解了 

1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一 

號。 

此一特別論據的要旨，但在國際法發展到目前 

程度的情形下仍有人發出此種論據，實在不勝 

詫異。雖然關於這一點並無引證常設國際法院 

的先例的必要，我現在祗須指出，接受國際限制 

的權利不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一向被認爲主權 

的重要表徵之一。正是因爲國家有獨立主權方 

能以條約束縛它自己，並合法地接受對它本身 

自由的限制〗否認任何國家採取此種行動的權 

利便是否認它的主權。因此，建議若干國家與 

一個國際委員會合作並非想侵犯它的主權。建 

議內也未要求它們接受現代歷史上所少有的限 

制。因此，這些辦法絕不能稱之爲强迫或與國 

家主權相牴觸，正與建議關係國家間商訂條約 

亦不適用此種批評相同。 

第三種異議爲調查圑所作建議忽視了一項 

事實，卽一個關係國家與其他兩個國家未建立 

外交關係。我看不出這種情形如何能阻止調查 

團建議內規定的機構發生效用。關係國家或因 

係爭端當事國，或因此次爭端須接受聯合國憲 

章的義務之故，均須受憲章義務的約束。因此， 

它們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相同，不能以其外交 

關係的情形作爲反對引用憲章制度的論據。不 

論會員國間有無外交關係，憲章若不能使會員 

國維持彼此法定關係所應有的接觸，將無異於 

廢紙。過去的經験更證明政府間縦使沒有外交 

關係也能維持彼此法定關係。 

最後，第四種異議認爲調査圑所提建議不 

能生效。這種異議促使我提出兩項意見。第一，. 

依照我的看法，以澄淸情勢爲其目標之一的建 

議不能被指爲不能生效，尤其是盼望藉事實證 

明他們的論調的人們更不能這樣說。其次，人 

們不能在聯合國範圍內假定依照憲章第四章的 

規定所推動的和解程序不能生效。祗有遇到爭 

端到達嚴重階段，必須採用其他規定時方會發' 

生此種情勢。這正是調查圑報吿書內似乎想到 

的假設,美國代表也曾促請予以注意。 

最後,我欲表示我的信念，卽提交理事會的 

建議確在理事會通常根據憲章第六章所可採取 

的措施的範圍之內。這是一個調査、調停、和 

解、斡旋、與調整的問題，同時，它也是在同樣情 

況下,適用於全體關係國家的措施的問題。 

這便是我欲就調查圑建議內的辦法向理事 

會提出的一般意見。 

主席：本席欲知道今天是否尙有其他理 

事願意發言。若無人欲發言，本席便建議休會。 



但本席欲於休會之前就下星期的會議節目講幾 

句話。 

本星期尙有一次會議,在星期四午後舉行。 

議程上將列有繼繽討論希臘問題。我現在不擬 

作確切表示，但我提議下星期的節目可大致規 

定如下。我們必須討論希臘問題；我們必須以 

一次會議審議軍事參謀圑報吿書，另以一次會 

議審議常規軍備委員會報吿書。最後一個項目 

也許不致佔去整個會議時間，但我尙不知道。我 

覺得我們也應就特利埃斯特總督問題舉行一次 

非公開會議。 

我們有很多問題要討論，因此我建議下星 

期舉行六次會議,下午兩次,兩天上下午各舉行 

一次。這樣便是一星期內工作四天,休息兩天。 

我覺得現在無庸討論此項建議。目前討論也許 

太早。我要請理事會各位理事爲下星期舉行的 

六次會議作準備，否則將不能處理我們的全部 

節目。這個節目單可使我們以三次會議討論希 

臘問題,另以三次會議討論其他問邇。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正在 

奇怪星期四的會議何以在下午召集而不在上午 

召集？就我個人來說,我不擬離開紐約,所以我 

可以自由講話。但我聽說許多人都想利用長週 

末，早些離開，秘書處傅譯員與許多職員尤其如 

此。我想知道有何理由要在下午而不在上午召 

集會議。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覺得安全理事會的會議應與原子能委 

員會的會議取得協調。我不知道主席手頭有沒 

有原子能委員會所屬各委員會的會議時間表。 

因安全理事會中若千理事也須參加原子能委員 

會或其所屬各委員會的會議，安全理事會的會 

議不應與它們的會議同時舉行。 

Mr. EL~KHOURI (叙利亞）：關於安全理 

事會星期四的會議，我與澳大利亞代表意見相 

同。我們大家上午都沒有事情，我覺得儘可在 

上午舉行會議。 

主席：據悉原子能委員會星期四並無會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星期四 

上午並無會議。 

主席：旣然如此,我覺得星期四理事會的 

會議不妨在上午舉行。除非有人提出異議，我 

將定於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召集下次會議。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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